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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會堂場地及設施租用須知」
(1) 申請手續及繳費方法

1.1.租用資格︰

本會堂接受各註冊團體、公司之租用申請，唯所有申請須經由會堂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為管委會)審批。會堂管委會之團體成員有優先使用權，不得異議。
1.2.租用申請期︰

   1.2A. 本會堂只接納三個月內之申請。申請 團體、公司 需向會堂機構遞交填妥之申請表格，並說明舉辦活動之內容及有關活動詳情。

   1.2B. 申請 團體、公司 如欲連續租用，需於租用期前三個月遞交申請表格，方法與其他申請相同。會堂辦事處會盡快通知申請審批結果。如相同日期時間之場地有多個團體申請時，本會有權作最終審批決定。

1.3.租用手續及繳費方法︰
   1.3A. 租用申請表格可透過本會網站下載、傳真，或親臨本會堂辦事處索取 或 遞交。

   1.3B. 租用者需填妥申請表格，連同下列文件副本一同遞交︰
         社團條例發出的登記證；或社團成立通知書；或商業登記證；或根據公司條例發出的公司註冊證書

   1.3C. 繳費方法︰
(1) 申請 團體/公司 如接獲本會租用合約通知後，請於本會發出通知當日計起十個工作天內或租用日期前(以較接近會堂發出通知日期為準)，經雙方簽定合約，並繳付租用費用時，雙方合約才正式生效。

(2) 申請 團體/公司 倘若獲得本會堂提供基本服務 (請參閱3.2收費備註) 後若還需新增其他雜項服務和設備，收費則按現行收費表規定計算，需於簽約時提出。若活動出現超時則按規定另行收費。

(3) 申請 團體/公司 須以現金或現金支票(不接受期票及信用咭)繳付有關費用，支票抬頭請填寫「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續促進會有限公司」。

1.4.取消租用︰
1.4A. 倘若活動並未如期舉行，租用 團體/公司 要取消租用場地或中途退約，需於租用會堂日期前兩星期通知會堂管理辦事處，可獲退回所繳費之半數，否則全部費用恕不退還。

1.4B. 當香港特區政府發出8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時，所有租用場地均會關閉。所有場地會在8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中止後兩小時重開，因此等原因引致租用場地關閉，受影響的場地使用者可按本會堂租用設備條款優先更改租用日期或退還三份之二租款。

1.4C. 如會堂場地遇到緊急或特殊情況，本會堂機構有保留關閉租用場地之權利。
(2) 會堂租用時間

2.1. 租用時間

星期一        ︰下午 2:00 至 晚上10:00

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10:00至 晚上10:00

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10:00至 下午6:00

【公眾假期休息】
2.2. 會堂租用按A、B、C三時段開放收費︰

	A時段    
	上午10:00至 下午 6:00

	B時段    
	下午 6:00 至 晚上10:00

	C時段
	上午10:00至 下午10:00  (星期六及星期日)

	公眾假期休息


 (3) 場地及設施收費

3.1. 場地收費表
(見備註一)

     租用按A、B、C三時段開放收費︰

	場地類型
	用 途
	座 位
	面 積
	每小時收費

	禮 堂
	講座、表演排練、交流分享、舞會或功夫課程等等
	220人
	2000

平方尺
	A.$350
B.$400
C.$480

	會議室
	會議、課程、小型研討會
	30人
	350

平方尺
	A.$115
B.$130
C.$145

	展覽廳(內)
	展覽、班組
	30人
	400

平方尺
	A.$100
B.$115
C.$130

	展覽廊(外)
	展覽、活動班組
	30人
	350

平方尺
	A.$95
B.$110

C.$125

	露天廣場
	園遊會、展覽、攤位遊戲
	200人
	2000

平方尺
	A.$130
B.$170

C.$200


(備註一)：場地租用最低消費為兩小時，之後收費以小時為單位。提前或逾時十五分鐘作一小時計。

3.2.
3.2A. 會堂設置如：舞蹈鏡、講台、白板、長枱及椅可供免費使用，交申請書時請註明。
【租用團體需自行負責事前佈置及場地復原工作】
3.2B. 禮堂設施收費表
	設 備
	每 小 時 收 費

	每支無線咪 或 有線咪
	$50

	DVD機
	$50

	音響(基本收費)
	$100

	音響、DVD機及兩支咪
	$100 ＊
	兩項＊共收$200

	舞台燈光
	$125 ＊
	

	電腦燈光
	$100

	投射燈
	$100

	投影機及螢幕
	$90

	手提電腦
	$90

	每塊佈置展板(3呎x6呎)
	每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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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C. 會堂提供場地空調：禮堂、會議室及展覽廳(適用於政府推介節省能源温度)。

3.2D. 上述3.2B設備，若需提前、或逾時十五分鐘者作一小時計算。

 (4) 租用守則

租用團體/公司承諾遵守之規則及條件

4.1.申請租用場地分為︰禮堂/會議室/展覽廳(內)/展覽廊(外)/露天廣場

4.2.各 團體/公司 均可申請租用作社交、演出、講座、排練、聯歡、文化學術交流、教育研討、商務會議等使用，有關申請必需經會堂管委會審核同意。

4.3.各申請 團體/公司 所舉辦之活動，必須要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各有關部門之公眾娛樂場所之條例定義。

4.4.租用之場地祇限於申請使用項目及活動之舉辦 團體/公司 及其參加者使用，不得以任何方式轉租或改變場地使用性質。

4.5.使用會堂場地時，申請 團體/公司 須自行負責安排會場內之設備，例如擺設座位等，不得在牆壁、玻璃及其他裝置上加上任何釘子或油漆、噴漆之類難於清除的物品。場內之設備、傢具或結構倘有任何損毀，申請 團體/公司 及租用負責人必須負責賠償。

4.6.在活動進行期間，申請 團體/公司 必須負責維持場地的秩序及紀律，事後並須清理場地。

4.7.參與租用 團體/公司 之任何人士如有不軌行為，租用單位必須加以約束，並負責一切後果。

4.8.申請 團體/公司 要事前獲得會堂負責人許可，否則不得在會堂任何地方裝置附加電器及照明設備。

4.9.會堂職員有權隨時進入申請單位所租用的地方，並根據當時情況，就該場地之繼續使用提出附加條件。倘若 團體/公司 任何人仕不遵守該等條件，會堂職員可即時終止其使用，並下令清場。

4.10.舞台上之表演燈光設備，如須上演戲劇或舉行其他表演，可於租用場地時一併提出申請租用。經會堂負責人批准方可使用。

4.11.申請 團體/公司 或其使用場地人仕，使用會堂時遭受任何損傷或損失，不論此種損傷或損失如何造成，本會堂概不負責。

4.12.任何 團體/公司 未經會堂同意，不得在本會堂管理範圍內懸掛任何橫額、標貼、旗幟及宣傳物品。

4.13.當申請批准後，申請租用 團體/公司 接到通知後，需於本會堂發出通知日期十個工作天內或租用日期前(以較接近會堂發出通知日期為準)，與本會堂雙方簽定合約並繳付租用費用，以示落實方才有效。

4.14.本會堂有保留不批准任何申請 團體/公司 使用會堂場地或設備之權利。若本會堂場地遇到緊急或特殊情況需停止租用時，本會堂會盡早通知有關申請 團體/公司，可憑繳費收據領回款項。
4.15.二樓禮堂不得飲食(清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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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wloon Walled City Kai Fong Welfare Continuing Promo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地址: 九龍黃大仙親仁街2號(黃大仙警署側) 電話: 2752 8700 傳真: 2326 6181 網址: www.klnwcity.org
社區會堂租用申請表格
申請 團體/公司 名稱︰                                              編號︰

中文                                                                                 
英文                                                                                 
地址︰                                                                               

團體類別：(請在適合的方格內加上 「(」 號。)
□ 註冊慈善 /  □ 註冊非牟利 /  □ 商業 /  □ 政府部門 /  □ 教育機構 /  □ 宗教

申請負責人姓名︰                                團體職位︰                           
手提電話︰                     電話︰                     傳真︰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租用時間：                                                       星期 (              )

租用場地︰ □ 禮堂 /  □ 會議室 /  □ 展覽廳(內) /  □ 展覽廊(外) /  □ 露天廣場

申請租用其他設施︰                                                                   

活動有否其他團體、機構或公司協辦、合辦或資助︰
□ 没有    □ 有(請提供團體、機構或公司名稱)︰                                       
活動簡介︰                                                                           
服務對象︰                                        預算參加人數︰                     

~ 請將此申請表格連同團體註冊副本一併遞交 ~
	申請 團體/公司 印鑑︰


	申請人簽署︰

填表日期︰


以下為本會批核專欄︰

	批核︰


	批核日期︰

批核編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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